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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管理作業 1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架構圖 

機關檔案
管理作業 

規劃 執行 考核 

作業成效 
評估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規劃 

規劃 

計畫作業 編訂機關檔

案分類表 編訂機關

檔案保存

年限區分

表 

檔案庫房及
應用服務處
所設置 

資訊業務
規劃 

人力資
源管理 



檔案管理作業執行 

執行 

檔案產生 點收 

檔案分編 
立案 

編目 

檔案整理 
微縮儲存 

電子儲存 

檔案保管 

入庫管理 

檔案修護 

庫房安全管理 檔案鑑定 

檔案清理 

銷毀 

移轉 

移交 

檔案應用 

目錄彙送 

檢調 

應用 
機密檔案管理 



機關檔案管理生命週期 

檔案產生 

檔案分編 

檔案整理 

檔案保管與應用 

檔案鑑定與清理 

移轉 銷毀 



核心業務 

•檔案管理作業法制化 

•移轉永久檔案 

•報送銷毀檔案 

檔案 
管理 

•檔案目錄彙送 

•檔案提供應用 

檔案開
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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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法令概述 2 



檔案定義與範圍(一) 

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
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檔案法§2) 



檔案定義與範圍(二) 

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之各類紀錄資料及其附件，包
括…可供聽、讀、閱覽或藉助科技得以閱覽或理解之文書或物
品。(施行細則§2) 

檔案 

文書 

圖片 

紀錄 

照片 
錄影
（音） 

微縮
片 

電腦
處理
資料 

公民投票及
連署人名冊 

外勤公務 
紀錄 

法院卷宗 
會計憑證 
報告及簿籍 

戶籍登記 
申請書副本 

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                                    



檔案定義與範圍(三) 

1.涉機關法定職能運作，可供業務參考或權責稽憑
者 

2.具保障個人、團體或政府機關法定權益者 

3.具滿足民眾「知」的權益之資訊價值者 

4.具學術研究參考者 

5.具影響國家、地方發展及社會公益者 

6.具保存歷史文化、典章制度或科技價值者 

(檔案管理局97.12.24.檔徵字第0970010231號函、 

  本府97.12.29.府秘文字第0970117100號函) 

歸檔原則 



歸檔管理加強辦理事項 

1.落實辦畢案件歸檔作業 

   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產生之各類型公務紀錄資料，含
存置於業務單位或各級首長、副首長辦公室者，應確依檔
案法相關規定歸檔管理；歸檔案件應以原件為原則。 

2.加強檔案銷毀作業之監控措施 

    各機關辦理檔案銷毀作業應依檔案法、機關檔案保存年限
及銷毀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銷
毀之檔案於銷毀前，應妥善集中放置安全場所，並注意其
運送過程之安全，且檔案之銷毀，應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同
相關單位派員全程監控。機密檔案未經解密者，以及未經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銷毀之檔案，不得銷毀。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105.3.29.檔徵字第1050009062號函) 



檔案之分類(§2、3) 

• 具有永久保存價值 

• 移歸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之檔案 
國家檔案 

• 由各機關自行管理之檔案 機關檔案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V.S. 
定期保
存檔案 

永久保
存檔案 



檔案之保存年限(§10) 

 檔案之保存年限，應依其性質及價值，區分為永久保存或定期保存檔案。 

永久 
保存 

定期 
保存 

1年 

3年 

5年 

10
年 

15年 

20
年 

25
年 

30
年 

性質 
價值 



檔號由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卷次號及目次號五部分組成，
方便檔案管理 

– 年度號：案件起始的年份號碼 

– 分類號：代表檔案分類表所載類目名稱之文字、數字或其組合，用
以集中相同性質的檔案。 

– 案次號：區分同類但不同案次之號碼。 

– 卷次號：區分同案但不同卷次之號碼。 

– 目次號：區分同一卷但不同案件之號碼，用以表示同一檔案卷夾內
各件檔案之次序。  

 

檔號 

檔號之組成 

 106  /  001201.1 /    2    /   1     /    6 



檔案管理程序(一) 

文書
歸檔 

點收 

立案 

編目 保管 

檢調
應用 

清理 



點收：檔案管理人員將辦畢歸檔之案件，予以清點受領 

立案：就檔案之性質及案情，歸入適當類目，並建立簡 

            要案名 

編目：就檔案之內容及形式特徵，依檔案編目規範著錄 

            整理後，製成檔案目錄。 

保管：將檔案依序整理完竣，以原件裝訂或併採微縮、 

            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後，分置妥善存放。 

檔案管理程序(二)(細則§6) 



檢調：指機關內或機關間因業務需要，提出檔案借調 

            或調用申請，由檔案管理人員依權責長官之核 

            定，檢取檔案提供參閱 。  

清理：指依檔案目錄逐案核對，將逾保存年限之定期 

            檔案或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辦 

            理銷毀或移轉，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  

安全維護：指為維護檔案安全及完整，避免檔案受損、 

            變質、消滅、失竊等，而採行之防護及對已受 

            損檔案進行之修護。  

檔案管理程序(三)(細則§6) 



檔案目錄彙送 

機關檔案目錄定期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檔案法§8) 

本府各機關應於每年二月十五日及八月十五日前，至「檔案

管理資訊網」完成每半年例行性目錄彙送作業，各一級機關

並應負責督導所屬機關確實辦理。 

各機關辦理情形將由秘書處逕上前開系統查詢，並綜整彙送

結果函送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備查，各機關無須再列

印報送目錄彙送說明表。 

各機關辦理理檔案銷毀、移轉、移交目錄更新修正之非定期

彙送作業後，亦無須報送該說明表。 

例外：機密檔案目錄不彙送公布 
(本府106年1月24日府秘文字第10630375600號函) 



文書 

處理 
歸檔 檔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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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檔案 整理 保管 應用 

銷毀 
（定期保存檔案） 

移轉 
（永久保存檔案） 

清理 
（定期） 

內部顧客 

外部顧客 

文檔不分家--文書暨檔案管理 

文書處理手冊、公文程式條例、 
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 

中央檔案法規、本府檔案管理相關規定 

★文書在完成文書處理程序並辦理歸檔時，即成為檔案！ 
★會計憑證在完成會計法規定程序並辦理歸檔時，即成為檔案！ 



檔案保管—入庫保管 

檔案整理：修補破損、去除加附之金屬物、理平皺摺、文件左右底
三面邊緣保持整齊、過寬過大得裁切折疊、過小應以公文用紙襯貼 

上架存放： 

• 應依紙質類/攝影類/錄影音帶類/電子媒體類等不同媒體形式分區
分類保管 

• 按檔號大小順序，小者在左，大者在右；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直立
排放 

• 容具外應標明檔號、案名及保存年限 

• 同一案卷內案件，應按目次號大小依序排放，卷首置目次表 

• 紙質類檔案每卷厚度以3cm為原則 

• 附件原則隨文裝訂，如難以裝訂應置於附件袋中，袋上標記檔號、
收發文號、流水號，再依流水號順序擺放，系統亦應註明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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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保管—庫房設施 

★區位： 

• 選擇地勢高處，避免地下室或排水系統不良處，上方並
應避免水管等管線通過。 

• 應減少外窗之裝設，如有必要應加裝遮陽設備。 

• 庫房應與辦公室或一般用房分離區隔 

★設備：依不同媒體形式，分別設置保管空間或保管設備。 

★建材：防火、防潮、防震 

★樓地板載重：固定式檔案架應不少於650kg/㎡，密集式  
   檔案架應不少於950kg/㎡。 

★進出管制：宜採單一出入口，並設置門禁管制系統及錄影     
   監視系統，防止檔案被竊或蓄意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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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保管—庫房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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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保管—庫房設置 
★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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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庫房設施基準.pdf


檔案保管—機密檔案 

★法令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文書處理手冊、機密 
    檔案管理辦法、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 

 

★機密等級分類及保密期限 

• 絕對機密（30年） 

• 極機密（20年） 

• 機密（10年） 

•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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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密 
（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具國
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必要，依國家
機密保護法核定機密等級者） 

一般公務機密 
（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除國家
機密外，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義務者） 



檔案保管—機密檔案 
★ 機密檔案管理之重要原則 

• 歸檔時，承辦人應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 

• 不進行目錄彙送。 

• 與一般檔案分別存放。 

• 由機關首長指定專人或由檔管單位主管管理。 

• 未經解密，不得銷毀；經解密後，依一般檔案管理。 

• 機關內部單位借調時，應填具調案單，並經業務單位
主管核准。 

• 業務承辦單位應主動辦理機密檔案之機密等級變更及
解密事宜；檔管單位應定期清查機密檔案，清查時得
請業務單位辦理機密檔案機密等級之解降密事宜。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22） 
27 



28 

檔案管理法令 

修訂說明 
3 



檔案法施行細則 
105年6月30日修正 

§14-1(新訂) 

機關改制為公營事業機構者，其改制前檔案應移交該機關之
上級主管機關。 

前項檔案之管理及應用事項，該上級主管機關，必要時，得
委託其他機關（構）或民間團體辦理。 

檔案法施行細則修正說明 

政府資訊公開法94年公布施行後，公營事業機關未納入該
法之政府資訊公開範疇，考量行政機關改制為公營事業機構
前行使公權力業務及改制為公營事業機構後受託行使公權力
之事務範圍內，仍有政資法之適用，為明確行政機關改制前
產生之檔案管有權責，爰增修本條文，規定機關改制公營事
業機構之檔案移交、管理及應用相關規定，以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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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4條之一修正應配合事項說明表.doc
105.檔案法施行細則14-1修正草案/105.9.2.配合辦理執行事項/第十四條之一修正應配合事項說明表.doc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二條 

各機關依本法第十條區分檔案保存年限時，應審酌下列各款
事項： 

一、影響國家安全、社會發展及公益之程度。 

二、典章或史料文物之價值。 

三、法律信證之維護。 

四、行政程序之稽憑。 

五、學術研究之參考。 

六、機關組織沿革及業務職能之特性。 

七、個人權益之保護。 

八、其他應審酌之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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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docx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docx
105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草案/106.1.5.修正發布函/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_1060105.doc
105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草案/106.1.5.修正發布函/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_1060105.doc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三條 

下列檔案之保存年限，應列為永久保存： 

一、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制度、決策及計畫者。  

二、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解釋 

       者。 

三、涉及本機關組織沿革、主要業務運作與職能演變者。 

四、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利用價值者。 

五、具有國家或機關重要行政稽憑價值者。 

六、具有國家、機關、團體或個人重要財產稽憑價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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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草案/106.1.5.修正發布函/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_1060105.doc
105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草案/106.1.5.修正發布函/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_1060105.doc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三條(續) 

七、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維護具 

       有重大影響者。 

八、具有重要科技價值者。 

九、具有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者。 

十、屬重大輿情或具唯一性、獨特性或代表性之特殊個案者。 

十一、法令規定應永久保存者。 

十二、其他有關重要事項而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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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草案/106.1.5.修正發布函/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_1060105.doc
105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草案/106.1.5.修正發布函/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_1060105.doc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四條 

定期保存之檔案，其保存年限區分為三十年、二十五年、二
十年、十五年、十年、五年、三年及一年。但下列範圍之檔
案，不在此限： 

一、屬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機關共通性檔案保 

       存年限基準所列檔案。 

二、符合第七條規定之檔案。 

三、保存年限有超過三十年之需求，且經檔案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者。 

四、其他相關法規另有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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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草案/106.1.5.修正發布函/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_1060105.doc
105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草案/106.1.5.修正發布函/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_1060105.doc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五條 

各機關應就主管業務，依本辦法、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
基準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編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區分
檔案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方式。 

前項清理處置方式應區分為列為國家檔案、機關永久保存、
屆期後鑑定及依規定程序銷毀。 

第一項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應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
各款規定程序，函送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但依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修正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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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第七條 

定期保存之檔案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者，應具確保

複製儲存紀錄具存取有效性之保存措施，其符合下列情形

者，並得調整其檔案原件之保存年限：  

    一、保存年限為二十年以下。 

    二、清理處置列屬依規定程序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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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七條(續) 

依前項規定調整後之保存年限，不得低於原定保存年限二分

之一，並採整數進位。 

依第一項規定調整保存年限之檔案，其原件經檔案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銷毀後，該複製儲存之紀錄，應提供應用，且至少

保存至該檔案之原定保存年限；於原定保存年限屆滿後，該

複製儲存之紀錄得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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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九條 

各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得提供史政機關檢選；經檢選之檔案，
應於銷毀計畫及檔案銷毀目錄註記之。 

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調整保存年限，且經史政機關檢選之檔
案原件，應於該複製儲存之紀錄保存至原定保存年限，且依
同條第三項規定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得送交史政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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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十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所定銷毀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擬銷毀檔案年度及數量。 

    二、擬銷毀檔案現在存放地點。 

    三、擬銷毀時間、地點及方式。 

    四、依第七條規定調整保存年限者，其確保複製儲 

           存紀錄具有效性之保存措施。 

    五、其他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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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十條(續) 

前項第四款所定具存取有效性之保存措施，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建立檔案複製儲存紀錄長期保存之標準作業流程。 

   二、規劃複製儲存紀錄之異地備份作業。 

   三、評估載體、軟硬體之有效性、轉置作業及其成 

          本效益。 

   四、其他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第一項銷毀計畫及第八條檔案銷毀目錄，應依本法 

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程序，函送檔案中 

央主管機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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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 

檔案因天災或事故毀損，經鑑定結果認無法修復者，各機關
得將其原因及已毀損檔案之檔號、案名及數量等詳細情形，
函送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銷毀。 

檔案因天災或事故滅失者，各機關應將其原因、時間、地
點、滅失檔案之範圍、數量等相關說明及佐證資料，函送檔
案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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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06年1月5日修正 

修正條文 第十七條 

已銷毀之檔案，應分別於檔案銷毀目錄及案卷目次表等有關
目錄，註記核准銷毀之文號及銷毀之日期；其有微縮、電子
或其他方式儲存之紀錄者，並應附註其編號。但全卷銷毀
者，其案卷目次表得免註記。 

前項已銷毀之檔案目錄已彙送至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者，應於
完成相關註記後重新辦理目錄彙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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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檔案管理作業績效評量及獎懲規定     
105年12月1日修正 

★修正說明 

因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新訂檔案目錄彙送管考規定及
本府檔案管理業務多有變動，本次修正重說明如下： 

一、本規定係要求各機關每年辦理檔案管理作業績效評量 

   後，再依評量結果辦理獎懲作業，故修正規定名稱。 

 二、本市所屬市立大專院校為檔案法適用機關，故應納入 

   本規定實施對象。（第一點） 

 三、文字酌修。（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 

   六點）。 

 四、修正附表「檔案管理作業績效評量表」及其附件1、附 

   件2、附件3及附件4，以符檔案管理業務需要，並便利 

   機關填報作業。 

★修正條文對照表、檔案管理作業績效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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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機關改制及檔案移交
作業注意事項 

4 



機關改制檔案管理作業應辦事項 

機關代碼異動通知 

 機關改制時，如機關代碼有異動時，應填寫機關名稱及
機關代碼異動單層報檔案管理局辦理檔案目錄彙送機關
代碼異動作業 

檢討修正檔案分類表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各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應視組織或業務變更情形，定期
檢討本機關之分類表及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並由一
級機關彙整報府送審。(保存年限區分表另需層報國家
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審核) 



檔案移交作業注意事項 
檔案移交機關應辦事項： 

（一）辦理管有檔案點收編目、清查、整理及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等事宜。 

（二）編製檔案(案件)移交目錄及檔案移交交接紀錄。 

（三）備妥機關檔案分類表、保存年限區分表、移交檔案目次表、檔案附件另 存 

   清冊、現行及回溯檔案轉出之電子檔(非彙送格式)及其索引簿(文號檔號對 

   照表)影本等資料，併同檔案辦理移交。 

（四）辦理紙本檔案逐件點交並完成公文處理整合系統等電子檔案移交作業及檔 

   案目錄建檔軟體移交檔案目錄匯出作業。 

（五）辦理檔案電子目錄註記，並將目錄彙送至檔案管理局。 

（六）屬部分業務移撥者，應依業務異動範圍，修正檔案分類表及檔案保存年限 

   區分表層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核定。 

（七）有關案卷部分檔案移交時，剩餘案件應重新立案，以利後續檔案銷毀批號 

   產製事宜。 

（八）因裁撤辦理檔案移交之機關，應填寫機關名稱及機關代碼異動單報府函送      

   檔案管理局辦理機關名稱及機關代碼異動事宜。 

（九）除裁撤機關外，應將移交接管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 

 



檔案移交作業注意事項 

檔案接管機關應辦事項： 

（一）應規劃檔案典藏處所及檔案點交後整理方式。 

（二）辦理紙本檔案接收並完成公文處理整合系統等電子檔案 

           移交接收作業及檔案目錄建檔軟體移交檔案目錄匯入作 

           業。 

（三）辦理檔案電子目錄註記，並將目錄彙送至檔案管理局。 

（四）依業務移撥情形，修正檔案分類表及檔案保存年限區分 

           表。 

（五）除裁撤機關外，應將移交接管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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